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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 105 年度因公派員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  105 年    月至 105 年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類別及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科技部補助 

(4)開會 

參加 2016WHISPERS 研討會 
80  

(4)開會 

參加 IEEE TITS 期編輯委員會議 
80  

(4)開會 

應科技部邀請出席台斐雙邊研討會 
240  

(7)研究 

執行科技部雙邊合作研究計畫 
45  

(7)研究 

科技部補助短期研究 
234  

(4)開會 

參加 WM2E－2016 研討會 
25  

(4)開會 

參加 AP－ISMET2016 研討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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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會 

參加 ICAUMS2016 研討會 
8  

教育部核定 

一般出國計畫 
(3)訪問 

參訪 ITCPH 養猪培訓中心 
83 奉核定變更計畫內容 

推動科技發展計畫 
(1)考察 

參加日本關西校務考察團 
136  

合計  1454  

說明：1.非營業特種基金派員出國計畫（不含大陸地區）應依預算所列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列，如有奉核定變更者，須按變更後出國計畫項目填列；因故未執行、需變
更計畫或臨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欄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類別依下列類型分列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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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 105 年度校務基金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  105 年    月至 105 年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類別及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推動校務發展國際化 

(校務基金五項自籌) 

(4)開會 

參加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20  

(4)開會 

參加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45  

(4)開會 

參加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45  

(4)開會 

參加 32nd Internation Conference of the 

POLYMER PROCESSING SOCIETY 研討會 

44  

(4)開會 

參加 2016IFT 食品年會國際會議 
36  

(3)訪問 

至 LNMIIT 訪問教學 
29  

(4)開會 

參加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20  

 

7 12 



4 
 

(4)開會 

參加第 17 屆亞太畜產學大會 
20  

(4)開會 

參加 2016 SCIS 國際研討會 
20  

(4)開會 

參加 Globalization and Violence 國際會議 
45  

(4)開會 

參加 2016IUFoST 國際會議 
45  

(4)開會 

參加 2016IUFoST 國際會議 
45  

(4)開會 

出席第 13 屆環境保護及教育國際會議 
45  

(4)開會 

參加 2106 年計算機技術與機械電氣工程國際

會議 

20  

(4)開會 

出席 12th EAI 國際會議 
12  

(4)開會 

參加 ICEPR16 研討會 
45  

(9)業務洽談 

馬來西亞招生教育展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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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會 

參加 IUFRO 國際會議 
20  

(3)訪問 

參加青年技職工作坊 
30  

(4)開會 

參加 LTEC2016 研討會發表論文 
45  

(4)開會 

參加 FC2016 國際研討會 
20  

(3)訪問 

馬來西亞沙巴移地教學 
50  

(3)訪問 

馬來西亞沙巴移地教學 
50  

(4)開會 

參加台馬高等教育論壇 
16  

(4)開會 

參加 SCPC 國際會議 
20  

(4)開會 

參加 4th IWA 國際會議 
45  

(4)開會 

參加 ICITCS 國際會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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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會 

參加 IEEE IECON2016 國際研討會 
45  

(4)開會 

參加 ICCCBE 國際會議 
20  

(4)開會 

參加國際會議 
35  

(4)開會 

參加第八屆 ICGIP 國際研討會 
20  

(4)開會 

參加 2016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國

際會議 

45  

(4)開會 

參加 2016 亞太生態旅遊研討會 
31  

(4)開會 

參加 2016 高教發展網絡會議 
209  

合計  1729  

說明：1.非營業特種基金派員出國計畫（不含大陸地區）應依預算所列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列，如有奉核定變更者，須按變更後出國計畫項目填列；因故未執行、需變
更計畫或臨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欄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類別依下列類型分列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類。 



編號
出國計畫

名稱

任務

類別

出國計畫

內容

前往國家

（或地區）

天數

(單位:天)

人數

(單位:人次)

支出旅費

(單位：新臺幣

千元)

備註

1 產學合作計畫 訪問 學術訪問 美國希洛 5 1 44

2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
參加 ICEID 2016

國際研討會
英國倫敦 9 1 120

3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

參與2016年第六屆

未來環境與能源國

際會議(ICFEE

2016)及發表論文

泰國芭達雅 7 1 44

4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
出席IDAD2016國際

研討會及發表論文
印度清奈 5 1 59

5 產學合作計畫 開會
出席IDAD2016國際

研討會及發表論文
印度清奈 5 1 59

 國立宜蘭大學105年度因公派員出國計畫

國外旅費支出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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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出國計畫

名稱

任務

類別

出國計畫

內容

前往國家

（或地區）

天數

(單位:天)

人數

(單位:人次)

支出旅費

(單位：新臺幣

千元)

備註

6 產學合作計畫
開會及

考察

參加國際研討會議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

Osaka(ICCIE

2016)及至日本相

愛大學蒐集多媒體

互動情境教學平台

雛型研發計畫相關

資料

日本大阪 5 1 45

7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
參與2016工程與資

訊技術研討會
日本京都 4 1 62

8 產學合作計畫 開會
參加2016亞洲腫瘤

高峰會
日本京都 5 1 68

9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

參加國際學術會議

ICEAI2016發表論

文

日本大阪 4 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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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出國計畫

名稱

任務

類別

出國計畫

內容

前往國家

（或地區）

天數

(單位:天)

人數

(單位:人次)

支出旅費

(單位：新臺幣

千元)

備註

10

其他補助計畫及

結餘款再運用計

畫

開會及

訪問

參加ISFAS國際研

討會及參訪食品產

業

日本京都 4 1 81

其他補助計

畫63千元及

結餘款再運

用計畫18千

元

11 其他補助計畫
考察及

訪問

移地研究1.參訪當

地合作廠商吉隆坡

富泰生物活性有限

公司討論中草藥產

品開發銷售事宜

2.參訪

ArusPrimajaya公

司討論黃梨的研究

產品開發工作

馬來西亞吉

隆坡
4 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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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出國計畫

名稱

任務

類別

出國計畫

內容

前往國家

（或地區）

天數

(單位:天)

人數

(單位:人次)

支出旅費

(單位：新臺幣

千元)

備註

填寫說明:

1.本表各非營業基金附屬單位預算包含運動發展基金、部屬機構非營業特種基金、附設醫院非營業特種基金及國立專科以上學校校務基金。

2.「任務類別」欄，應按「考察」、「視察」、「訪問」、「開會」、「談判」、「業務洽談」、「進修」、「研究」、「實習」予以列明。

3.「出國計畫內容」欄，略述出國計畫之主要任務，如考察、視察、訪問類計畫填寫擬拜會或視察機構等，開會、談判、業務洽談類計畫填寫會議議題、談判

重點等，進修、研究、實習類計畫填寫主要研習課程等。

4.出國計畫使用之經費如屬「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3條規範之校務基金之來源者，均屬本表填寫範圍。包含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及「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等計畫補助經費支應之出國計畫，係屬前開條例第3條第1項第1款「政府循預算程序之

撥款」，另科技部補助經費支應之赴大陸計畫，係屬前開條例第3條第1項第2款第4目「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收入」，均須填寫本表。

5.「支出旅費」項目須與會計月報國外旅費執行數一致，填寫期限及方式如下：

(1)依每年1月至6月會計月報國外旅費執行數，填寫該執行數所執行之出國計畫於本表，並於每年8月15日前填寫完成及揭露於各機關(構)、學校網頁。

(2)依每年1月至12月會計月報國外旅費執行數，填寫該執行數所執行之出國計畫於本表，並於次年3月15日前填寫完成及揭露於各機關(構)、學校網頁(須填寫

整年之出國計畫旅費支出情形，倘1月至6月出國計畫須修正者，請呈現於此期間之表格中，勿逕自修改前點之1月至6月表格)。

(3)承上，依會計月報有實際執行數者再填寫出國計畫於本表，另倘出國計畫部分經費尚未執行或核銷完成者，仍請將該出國計畫填寫於本表，並於備註欄註明

「尚未執行完畢」。

6.請將前開網頁連結網址以電子郵件提供本部，俾憑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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